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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解讀

受訪專家和法律界人士建

議，應進一步從嚴查處違法行

為，嚴格證件發放和查驗管理

制度，從源頭端遏制安全生產

風險隱患，多方共管打好「組

合拳」。

廣東格祥律師事務所律師何倩認為，當

前針對特種作業操作證的管理，相關法律

法規還有待完善；應對非法印製、偽造、

倒賣以及冒用、借用特種作業操作證的不

法行為加重處罰。

「安全生產無小事，只有將隱患及時消

除，才能避免更大損失。」張欣說，相關

監管部門要對轄區內涉及特種作業操作證

的工地進行定期排查，及時發現使用假證

人員；對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及時移

送檢察院。

此外，相關互聯網平台應進一步做好違

法信息清理工作，持續監控有關製證、

售證的貼吧、群聊等，對於發現的相關

違法線索及時查處。

受訪專家和業內人士建議，應加強對涉

事企業、工地分管生產領導的安全培訓，

加強安全管理教育，在招工、用工時嚴格

審核從業人員的特種作業操作證是否真實

有效，提高對假網站的識別能力。

同時，要加大普法力度，相關人員可入

駐工地開展法律講座，針對偽造、買賣特

種作業操作證等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法律知

識普及，提高工人安全生產意識，自覺抵

制違法行為。

◆新華社

1.9萬人假證上崗被查 安全生產「拆雷」
北京破偽造特種作業操作證案 涉電氣焊等39種高風險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不用參加培訓和考試，提供身份信息花費幾十元到幾百元（人民幣，

下同），即可拿到一張帶「公章」的特種作業操作證；掃描證件上的二維碼，彈出的「官方」網站還可

在線驗偽……記者採訪獲悉，北京檢察系統近期查辦一宗特大偽造特種作業操作證案件；該案中，超過

1.9萬人購買了偽造的特種作業操作證，涵蓋39種高風險作業。目前，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訴。

北京市西城區應急管理綜合執法大隊此前在某項目
工地檢查時發現，從事焊接與熱切割作業的白某

某持有的特種作業操作證為假證件。

大數據讓持假證現形
經查，白某某在未經專業培訓及資格考試的情況下，
花500元在網上購買了假證。掃描假證上的二維碼，跳
轉的查詢網站並非官方網站。
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第七檢察部檢察官于偉香說，犯
罪團夥開設的虛假網站後台數據顯示，有超過50萬人關
注該網站，超過1.9萬人購買了偽造的特種作業操作
證，施工工種涵蓋電氣焊、高空作業、起重、信號等39
種高風險作業。
為精準摸排假證是否已流入工地、流入數量和具體點
位，北京市檢察系統快速構建起大數據模型。「我們將
虛假網站中提取到的假證人員信息與有關部門的查詢平
台數據進行比對，持假證從事特種作業人員及其工地情
況一目了然。」于偉香說。

假官網製假證 成本10元賣幾百
26歲的主犯孫某某僅有初中學歷。孫某某供述，為牟

取不當利益，他從網上僱人搭建網站。製假人員只需在
網站後台管理頁面填寫身份信息，就會自動生成偽造的
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書，掃描證件上的二維碼，會打開
假官方網站，國徽、機關名稱、假證有效期、工種信息
一應俱全。
孫某某說，電子版假證通過社交軟件傳送，實體版證
件則通過外地犯罪人員製作後郵寄。
「上游人員建立、維護假冒網站，各級中間人層層發
展下線，一個假證製作成本大概10元，賣幾十元到幾百
元不等，利潤可觀。」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第三檢察部
助理檢察官張欣說。

屢見違規作業釀事故
安全生產的「保障證」為何層層失守？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因為從業人員持有假證或未取

得證件違規作業釀成的事故屢見不鮮。
例如，2020年11月6日，長春世鹿鹿業集團有限公
司發生火災事故致5死1傷，原因係電焊作業引燃易燃
保溫材料，其中3名無證人員違規上崗作業；2023年4
月17日，浙江偉嘉利工貿有限公司發生重大火災事故
致11人死亡，事故起因也係電焊施工引燃違規存放的
拉絲調製漆，4名無證電焊作業人員事後被刑事拘留。
「特種作業環境複雜，風險大，只有全面了解作業規
範和安全措施，學習應急處理方法和自我保護技巧，才
能減少風險事故。」張欣說。

發現打擊難 違法成本低
那麼，為何一些人願意鋌而走險辦假證？
據業內人士介紹，特種作業用工需求旺盛，範圍廣、
種類多，發證機關既有應急管理部門，也有市場監管、
住建部門，目前尚沒有能全部覆蓋的查詢網站，用工單
位查詢不夠便利；多部門並管也易形成「各管一攤」，
發現和打擊難。
一名建築企業負責人表示，假網站和官網很相似，部
分企業和工地管理人員安全意識不強，對於證件真偽查
驗力度不足；有時工地上急於用工，並未仔細查驗。
此外，特種作業屬於「熟人」行業，親朋好友相互介紹
較多，「認臉」勝過「認證」，用工時容易渾水摸魚。
于偉香介紹，一些犯罪嫌疑人並非以營利為目的聯繫
他人製作假證，有時僅為「方便」或「義氣」，為工友
辦理假證，自以為幫了別人忙，實際上是法律知識不
足、法律意識淡薄。
一些工地還存在上級主動提出給下級辦假證的情況。
在孫某某案中，北京某公司一名項目經理為拓展業務、
快速獲取業績，通過購假手段，主動為員工非法辦理叉
車證20餘張。
違法成本較低、威懾程度不夠，也是緣由之一。按照
《特種作業人員安全技術培訓考核管理規定》，生產經
營單位非法印製、偽造、倒賣特種作業操作證，處1萬
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特種作業人員使用偽造的特
種作業操作證的，處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

多方合力築牢安全生產底線

◆特種作業環境複雜，風險大，只有全面了解作業規範和安全措施，學習應急處理方法和自我
保護技巧，才能減少風險事故。圖為工作人員在焊接智能行車設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美國及
部分政客肆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和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引發市民強烈不
滿。香港菁英會、香港註冊中醫學
會、萃妍協會等社會各界團體，12日
紛紛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集會，強
烈譴責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妄議二
十三條立法，干擾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
香港菁英會主席林智彬12日與一眾成

員在領事館外手持中英文標語表達抗
議，強烈譴責梅儒瑞抹黑二十三條立
法。他表示作為香港青年，堅決支持二
十三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表示，

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必須肩負的憲制
責任，為此進行必要的立法工作，亦
與世界各國包括美西方等國家做法完
全一致。早前特區政府在最終收到的
逾1.3萬份意見當中，逾九成八的意見
都是支持立法及提出正面的意見，反
映盡快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擁有強大民
意支持。
陳永光說，當美國等西方國家自身就

有大量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時，卻妄議
及企圖干涉阻撓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立法工作，雙重標準令人髮指。他要
求美國及其政客停止破壞或抹黑二十三
條立法，尊重香港社會對安全穩定和繁
榮發展的追求。

團體抗議美領事妄議二十三條立法

◆有市民團體12日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譴責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儒瑞妄議二
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特區政府譴責《泰晤士報》報道極具誤導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特區政府12日就

《泰晤士報》的極具誤導性報道，表示強烈不滿和譴
責。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有關報道不但極具誤導性，
標題亦完全錯誤，令人誤解管有某份舊報紙便會被監
禁，引起市民恐慌。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12日亦強烈反對並譴責《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觀點
文章，認為內容具有誤導性和不當言論，並強調香港會
繼續堅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依法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
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對於英國《泰晤士報》日前發布題為《Hongkongers to

be jailed for keeping old newspapers》的文章，特區政府認
為有必要作出澄清，以正視聽。發言人指出，事實上，根
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有關煽動意圖相關罪行的條
文，任何人須在無合理辯解而管有具煽動意圖的刊物，才
屬犯罪。一份刊物是否具有煽動意圖，必須視乎所有相關
情況，包括刊物的上文下理和目的。《條例草案》有關條
文同時訂明不屬於具煽動意圖的情況。至於管有具煽動意
圖的刊物罪，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是在沒有合理辯解的情
況下管有有關刊物，才可被法庭定罪。不知悉有關刊物具
有煽動意圖的人，是不可能被定罪。
發言人續說，特區政府代表已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上舉出多個例子以說明何謂合理辯解。有關建議罪行
條文清晰，市民不會誤墮法網。《泰晤士報》應確保
有關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報道公正、持
平，並停止作出危言聳聽的言論。

鄧炳強譴責《華郵》文章言論不當
另外，對於《華盛頓郵報》日前刊出一篇題為「With
new security law, Hong Kong doubles down on repres-
sion」的觀點文章，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信《華
盛頓郵報》，指有關黎智英和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
權的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任何人都不宜對案件的細節發
表評論，重申所有案件都嚴格以證據為基礎、依法辦
案，所有被告都受到法律保護，接受公正審判。
對於文章稱「唯一合理、可信的判決」是47人無罪獲
釋，鄧炳強認為文章觀點極不恰當，有關主張是不尊重
香港法院行使獨立司法權，並且公然干涉法院司法正
義。他指出，文章忽略了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
憲制義務，並指出對於文章提及的違法行為，海外也有
相應或類似的規定。
鄧炳強強調，香港會繼續堅決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任，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12日致信
《華盛頓郵報》，駁斥其涉港謬論，更對《華盛頓郵
報》在香港事務上的無知和雙標深感震驚。信函全文
如下：

《華盛頓郵報》社論部：
在看到你報3月11日發表的社論《香港以新安全法

加大鎮壓力度》後，我對你報在香港事務上的無知和
雙標深感震驚！

文中提到的47人初選案正由特區法院依法進行審
理，審理過程中曝出的證據表明，當事人並不像你們
所稱的那樣無辜，我相信特區法院最終會做出公正裁
決。至於你報已經迫不及待越俎代庖作出「無罪釋
放」判決，我想還是應交由法院判決，因為這是他們
的工作。

文章有關黎智英案的評論更為可笑。文章聲稱《蘋果
日報》發表社論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官員，是黎智英行使
創始人和所有者的權利，這「似乎是正常的編輯決定或
媒體所有者的特權」。試問如果《華盛頓郵報》的所有
者也行使特權，命令你報發表社論呼籲外國制裁美國官
員，美國公眾將作何感想？以我與美國媒體打交道的經
驗看，他們一向強調堅持媒體所有人不干預媒體具體運
作的紅線，並以此為驕傲，怎麼換成黎智英與《蘋果日
報》就成了「正常」的「特權」？黎智英命令《蘋果日
報》不得刊登任何關於中國的正面報道，甚至為贏得美
國某些政客的支持也不得刊登任何關於此人的負面報
道，那麼西方媒體人一向奉為圭臬的「公正、客觀、平
衡」原則是否也不適用？

關於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你報聲稱公眾諮詢
期僅一個月是「縮短」了的。據我所知，9．11事件
發生後美國只用了45天就通過了《愛國者法案》，
其間並未舉辦過一場聽證會。按你報標準，立法時間
是否也太短了？你報可曾提出異議？

說到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美國已經有 21 部之
多，英國有 14 部之多，而香港本地還沒有出台一
部。面對國會山暴亂，美國司法部門已經將800餘人
判刑，最長刑期達22年，沒有相關法律如何做到？

文章把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期結束稱為香港的又一個
里程碑，也不無道理，但並不是你們所說的「走下坡
路」的里程碑，而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
里程碑。想必你報應不願看到國會山暴亂重演，香港
維護安全穩定，創造良好的生活和營商環境又何談
「走下坡路」？

至於文章聲稱中國打碎了他最寶貴的財產，則實在
是杞人憂天。在中國政府和全中國人民堅定的支持與
呵護下，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只會愈加閃亮！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
202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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